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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和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苏州市吴

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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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服务的术语和定义、服务机构、服务提供、服务保障和

服务质量评价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长三角区域的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418 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及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40550-202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40550-2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劳动争议调解 labour dispute mediation 

通过疏导、帮助交换意见、提出解决建议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化解劳动争议的活动。 

 3.2 

联合调解 union mediation 

由当事人居住地、争议发生地、用人单位注册或经营地中两个及两个以上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对当事

人双方的争议共同进行化解劳动争议的活动。 

 3.3 

协同仲裁 cooperative arbitration 

各地仲裁员协同审理跨区域劳动争议案件、疑难案件及重大集体争议案件的过程。 

 3.4 

协同仲裁派出庭 collaborative arbitration dispatched tribunal 

由各地仲裁员组成，用于协同审理跨区域劳动争议案件、疑难案件及重大集体争议案件的组织。 

 3.5 

共享仲裁庭 shared arbitral tribunal 

由各地区仲裁机构建立的，配备必要软硬件和网络设施，供跨区域仲裁案件当事人远程参与案件异

地审理的实体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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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机构 

联合调解中心 4.1 

4.1.1 联合调解中心人员由各地区现有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负责人与调解员组成。 

4.1.2 调解组织负责人负责处理跨区域劳动争议联合调解的统筹协调工作。 

4.1.3 调解组织调解员具体负责跨区域劳动争议案件的接待和调解工作。 

4.1.4 联合调解中心的调解平台由线上联合调解平台和线下联合调解工作站组成。 

4.1.5 在跨区域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协同服务平台内配置线上联合调解功能，确保当事人可在线提交调

解申请并及时流转至受理人员审核办理。 

4.1.6 应依托各地区现有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设立线下联合调解工作站，并挂牌对外实体化办公。 

4.1.7 联合调解中心的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 对跨区域劳动争议开展联合调解； 

—— 敦促当事人双方及时履行调解协议； 

—— 指导和协助当事人就近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协同仲裁派出庭 4.2 

4.2.1 协同仲裁派出庭由各地仲裁机构共同设立，负责审理跨地区争议案件、疑难案件及重大集体争

议案件。 

4.2.2 协同仲裁派出庭人员由具有跨区域案件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在互聘的兼职仲裁员中选定。 

4.2.3 协同仲裁派出庭审理跨区域劳动争议案件，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设首席仲裁员。 

4.2.4 具有跨区域案件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对相应案件组成的协同仲裁派出庭开展的仲裁活动进行监督。 

4.2.5 协同仲裁派出庭的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 处理跨区域劳动争议案件； 

—— 讨论重大或者疑难的争议案件。 

5 服务提供 

联合调解服务 5.1 

5.1.1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后，无需考虑行政管辖范围，可就近选择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

心直接提交申请。劳动争议联合调解服务流程参见附录 A。 

5.1.2 案件受理后，受理人员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发起联合调解，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居住地、争议发

生地、用人单位经营地等多方代表，通过现场、电话、网络等调解方式进行。 

5.1.3 联合调解应自案件受理后 15个自然日内调解完成，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 

协同仲裁服务 5.2 

5.2.1 案件代收 

5.2.1.1 经联合调解不成的案件，由受理联合调解申请的调解组织，指导和协助案件当事人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等相关规定，就近向仲裁机构提

交仲裁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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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接收申请材料的仲裁机构将全部材料提交具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在当地互聘的兼职仲裁员审

核后，由具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并由接收材料的仲裁机构向

当事人代为送达受理（不予受理）通知书。劳动争议协同仲裁服务流程参见附录 B。 

5.2.2 案件审理 

5.2.2.1 共享审理 

跨区域案件当事人可就近选择共享仲裁庭，通过网络庭审模式参与庭审。 

5.2.2.2 派出审理 

具有跨区域案件管辖权的仲裁机构指派本机构仲裁员与跨区域互聘的仲裁员联合组成仲裁庭承办

案件，以具有跨区域案件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名义对案件进行审理。 

5.2.2.3 异地审理 

具有跨区域案件管辖权的仲裁机构选定其聘用的申请材料接收地仲裁员组成仲裁庭，以具有跨区域

案件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名义对案件进行审理。 

6 服务保障 

协同机制建设 6.1 

6.1.1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每年至少一次，由各地仲裁机构轮流主持和组织。讨论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就劳动争议方面出台的最新规定、共同或者某地特别突出的问题、创新工作举措等。 

6.1.2 建立跨区域办案协作机制。包括建立日常联络、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委托调查取证、跨区域联

合调查等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形式： 

—— 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可委托当地仲裁机构送达，送达后及时反馈，保证在规定的期限内送达

法律文书； 

—— 委托调查。仲裁机构在办案过程中需要调查的，可委托当地仲裁机构的仲裁员持证调查，并

将调查结果及时反馈； 

—— 联合调查。遇到情况复杂的案件，需要办案人员亲自去调查的，可联合当地仲裁机构开展调

查。 

6.1.3 建立业务合作交流机制。通过建立观摩庭审机制、定期交流机制，实现办案、管理等资源的共

享。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形式： 

—— 庭审观摩。组织仲裁员到其它仲裁机构观摩庭审； 

—— 定期交流。建立工作人员交流机制，交流时间一般不少于 3个月，交流后及时反馈和整合，

好的经验措施落实到位； 

—— 联合培训。定期对仲裁员进行联合培训，互通有无。 

6.1.4 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由省级仲裁机构主管部门间签订框架协议，并联合成立协同监督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对接、督促和落实协同服务工作，建立定期会商机制，通报本年度协同监督发现的问题及处

置情况。 

仲裁员互聘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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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各地仲裁机构可根据省级框架协议聘用跨区域符合条件的人员为兼职仲裁员。 

6.2.2 兼职仲裁员互聘应从各地区仲裁机构、司法、企事业组织等相关机构人员及专家、学者、律师

中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人员中选聘。 

6.2.3 互聘的兼职仲裁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 政治合格、身体健康、道德品行良好，无不良信用和行为记录； 

—— 熟悉劳动人事法律法规，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文书写作能力及沟通协调能力； 

—— 愿意从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并能保证办案时间； 

—— 依法参加案件审理，享有与专职仲裁员相同的办案权利； 

6.2.4 互聘的兼职仲裁员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 接受受聘仲裁委交办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 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向当事人及有关单位、人员进行相关调查、调取文件和档案、询问相关

人员； 

—— 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 依法开庭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 参加仲裁庭合议，对案件提出处理意见； 

——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6.2.5 互聘的兼职仲裁员聘任期限一般为 3 年。各地仲裁机构应建立互聘的兼职仲裁员花名册，并向

社会公开。 

仲裁庭设施 6.3 

6.3.1 共享仲裁庭应配备电脑、打印机、音频系统、庭审质证系统、监控系统和网络庭审系统等设施，

供各地仲裁机构跨区域使用，实现线下和线上互联互通。 

6.3.2 应配备放置档案柜，档案的分类标引符合 GB/T 15418 的要求，电子档案的管理符合 GB/T 18894

的要求，档案的归集、管理、使用、销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数字化建设 6.4 

6.4.1 投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硬件设施设备及技术支持，确保工作正常开展。 

6.4.2 具备远程视屏交互功能，实现远程庭审、远程调解。 

6.4.3 建立跨区域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协同服务平台，对接各地区现有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6.4.4 对跨区域仲裁案件进行数据统计，实现对跨区域案件详情和调解仲裁指标的监测。 

7 服务质量评价 

绩效评价 7.1 

7.1.1 评价内容应包括办案质量指标、办案效率指标、满意度指标等。 

7.1.2 可采用电话回访、网上评价、媒体监督、向服务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开

展服务质量评价，定期对评价情况进行整理并形成服务质量评价报告。 

持续改进 7.2 

7.2.1 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信息反馈及文件控制等程序或制度并有持续改进的工作方案或计划。 

7.2.2 根据投诉建议、评价结果等制定改进措施，跟踪改进情况，并有落实整改到位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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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劳动争议联合调解服务流程 

 

图A.1 劳动争议联合调解服务流程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申请调解
①向所在地联合调解工作站提交书面或口头申请

②通过线上联合调解平台提交申请

联合调解中心自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予受理 受理

说明理由
告知其他救济途径

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
在15日内组织调解

达成调解协议
制作送达调解协议书

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未达成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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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劳动争议协同仲裁服务流程 

 

 

图B.1 劳动争议协同仲裁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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